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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3993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2023—052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署持续关联/连交易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

年10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与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框架协

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授权管理层于年

租金不超过6,000万元的额度内，具体办理上述租赁及服务购

买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确定2024年年度租赁金额及签署租

赁框架协议等。该日常关联交易的最高年度上限在香港联交

所上市规则项下的适用百分比率超过0.1%但低于5%，故仅须

遵守申报、年度审核及公告要求，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要

求。 

 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洛钼控股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持续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同意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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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洛阳钼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向宁德时代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包括但不限于铜、钴、镍

及锂在内的金属产品，并在若收取大额预付款时支付预付款

利息；购买包括但不限于镍在内的金属产品。2023年-2024年

每年预计交易总金额最高上限超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5%。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附属子公司签署持续关连交易协议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包含香港KFM控股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向关联附属子公司香港KFM控股有限公司、

CMOC Kisanfu Mining S.A.R.L. 采购铜钴产品并在若支付

大额预付款时收取预付款利息，销售设备、材料及相关服务

等。2023年-2024年每年预计交易总金额最高上限在香港联交

所上市规则项下的最高适用百分比例超5%。该议案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持续关联/连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属于正常经营行

为,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商定，定价公允、合理，对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且

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持续关联/连交易基本情况 

（一）持续关联/连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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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框

架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商集团”）签订《房屋租赁框架协议》，并授

权管理层于年租金不超过6,000万元的额度内，具体办理上述租赁及

服务购买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确定2024年年度租赁金额及签署租赁

框架协议等。 

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洛钼控股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持续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洛

阳钼业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洛钼控股”）及其子公司（统称“洛钼

控股集团”）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宁德时代”）

及其子公司（统称“宁德时代集团”）进行持续关联交易，公司洛钼

控股集团与宁德时代集团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2个年度内拟进行关

联交易类别及年度上限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年度上限（百万美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年度上限（百万美元） 

洛钼控股集团向宁德时代集

团销售产品 
1,500 1,800 

洛钼控股集团向宁德时代集

团采购产品 
600 600 

洛钼控股集团向宁德时代集

团支付的与预付款相关的利

息 

120 110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

或其授权人于前述额度内具体办理上述持续关联交易业务，包括但不

限于签署及执行交易协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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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附属子公司签署持续关连交易协议的议案》，

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包含香港 KFM 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

下统称“洛阳钼业集团”）拟向公司附属子公司香港 KFM 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KFM 控股”）、附属子公司 CMOC Kisanfu Mining 

S.A.R.L.（以下简称“KFM Mining”，以下与 KFM 控股统称“KFM 集

团”）进行持续关连交易，根据业务需求，洛阳钼业集团与 KFM集团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2 个年度内拟进行交易类别及年度上限如

下： 

关联交易类别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年度上限（百万美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年度上限（百万美元） 

洛阳钼业集团向 KFM

集团采购的产品 
1,600 2,400 

洛阳钼业集团向 KFM

集团提供的设备、材料

及相关服务等 

400 400 

KFM集团向洛阳钼业集

团支付的与预付款有关

的利息 

25 45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

或其授权人于前述额度内具体办理上述持续关连交易业务，包括但不

限于签署及执行交易协议等。 

上述持续关联/连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持续关联/连交易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获

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由其发表了独立意见。上述持续关联/连交

易乃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必要且持续，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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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公司关联董事主动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全部投票同意，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 

（二）持续关联/连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1、根据业务需求，公司与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拟

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及年度上限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4年预计年度上限 

向关联人承租房屋、购买物业及管理服务 鸿商集团 6,000 

上述年度上限乃经考虑以下因素确定：（1）上海该特定区域同

类型租赁的大致平均价格；（2）考虑到公司因业务发展而需订立租

赁协议的需求。 

2、根据业务需求，公司洛钼控股集团与宁德时代集团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2 个年度内拟进行关联交易类别及年度上限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年度上限（百万美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年度上限（百万美元） 

洛钼控股集团向宁德时代

集团销售产品 
1,500 1,800 

洛钼控股集团向宁德时代

集团采购产品 
600 600 

洛钼控股集团向宁德时代

集团支付的与预付款相关

的利息 

120 110 

3、根据业务需求，洛阳钼业集团与 KFM 集团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2 个年度内拟进行关连交易类别及年度上限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年度上限（百万美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年度上限（百万美元） 

洛阳钼业集团向 KFM 集团

采购的产品 
1,600 2,400 

洛阳钼业集团向 KFM 集团

提供的设备、材料及相关服
4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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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等 

KFM 集团向洛阳钼业集团

支付的与预付款有关的利

息 

25 4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3年7月7日 

注册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于泳 

注册资本：18,181.82 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形象策划（除

广告），资产管理；计算机专业技术四技服务；计算机及配件，生产，

销售。 

信用情况：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财务数据：最近一年又一期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截止 2023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0,356,866.21 21,863,675.96 

总负债 11,449,849.25 12,690,045.15 

流动负债 5,703,598.08 61,79,787.82 

净资产 8,907,016.96 9,173,630.81 

项目 
2022年度 

（经审计） 

2023年 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305,939.79 8,676,595.07 

净利润 -196,374.22 122,881.23 

关联关系：鸿商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股权关系：于泳为实际控制人，持有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9%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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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年12月16日 

注册地：福建省宁德市 

法定代表人：曾毓群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燃料电池、动力电池、

超大容量储能电池、超级电容器、电池管理系统及可充电电池包、风

光电储能系统、相关设备仪器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及售后服务；对新

能源行业的投资；锂电池及相关产品的技术服务、测试服务以及咨询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人民币2,440,471,007元 

信用情况：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近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60,095,235.19 64,099,878.47 

总负债 42,404,318.99 44,931,560.89 

归母净资产 16,448,125.16 17,021,913.94 

项目 
2022 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859,398.75 18,924,604.13 

归母净利润 3,072,916.35 2,071,726.45 

关联关系：宁德时代实际控制人曾毓群与李平系间接控制公司5%

以上股份的关联自然人，该等关联自然人控制的宁德时代及其全资、

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与宁德时代之间的交易构成《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香港上市规则项下的洛阳钼业持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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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 

股权关系：曾毓群与李平为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宁德时代27.92%

股权。 

（3）香港 KFM 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3月23日 

注册地：香港 

注册资本：10,000美元 

经营范围：持股平台 

信用情况：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财务数据：最近一年又一期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止 2022 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截止 2023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383,223.39 397,995.03 

总负债 383,053.84 397,817.15 

流动负债 383,053.84 397,817.15 

净资产 169.56 177.88 

项目 
2022年度 

（经审计） 

2023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381.44 

净利润 - -8.72 

关联关系：鉴于 KFM控股分别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洛钼控股及公司

的主要股东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75%及 25%的

股权，KFM 控股及其附属公司 KFM Mining 为公司的关连附属公司，

公司其子公司（不包含香港 KFM 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与 KFM 控

股及其附属公司之间的交易构成香港上市规则项下的洛阳钼业的持

续关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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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关系：KFM控股分别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洛钼控股及公司的主

要股东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75%及 25%的股权。 

（4）CMOC Kisanfu Mining S.A.R.L. 

成立时间：2022年1月27日 

注册地：刚果（金）加丹加省 

注册资本：204,265,600,000刚果法郎 

经营范围：矿业开采、加工及销售等 

信用情况：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财务数据：最近一年又一期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止 2022 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截止 2023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793,335.56 1,099,815.16 

总负债 722,204.15 998,024.75 

流动负债 712,942.53 989,132.82 

净资产 71,131.41 101,790.40 

项目 
2022年度 

（经审计） 

2023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89,185.26 

净利润 - 27,485.37 

关连关系：鉴于 KFM 控股分别由公司全资子公司 CMOC Limited

及公司的主要股东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75%及 25%

的股权，KFM 控股及其附属公司 KFM Mining 为公司的关连附属公司，

公司其子公司（不包含香港 KFM 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与 KFM 控

股及其附属公司之间的交易构成香港上市规则项下的洛阳钼业的持

续关连交易。 

股权关系：KFM Mining 分别由 KFM 控股及刚果（金）国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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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持有 95%及 5%的股权。 

三、持续关联/连交易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签署《房屋租赁框架

协议》: 

1、主要交易内容： 

根据业务需求，公司与鸿商集团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拟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及年度上限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4年预计年度上限 

向关联人承租房屋服务、购买物业及管理服务 鸿商集团 6,000 

鸿商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将向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出租房屋及其附

属设施。鸿商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将就所提供的该等租赁与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订立个别协议，其条款及条件将按照框架协议相关内容另行单

独订立。租金的具体金额、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将在个别协议中规定。 

2、定价原则：个别协议的租金及其他条款须公平合理且遵循一

般商业原则。具体而言，租金应当根据房屋的实际情况，参考市场价

格以及相似区域的可比价格确定。 

3、截至公告日，本协议尚未签署，公司将根据业务进展需求，

由被授权人士在上述授权额度内完成签署，有效期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12月 31日止。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洛钼控股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拟签署《商品购销框架协议》： 

1、主要交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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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业务需求，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2 个年度公司全资子

公司洛钼控股集团与宁德时代集团拟进行交易年度上限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年度上限（百万美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年度上限（百万美元） 

洛钼控股集团向宁德时代集

团销售产品 
1,500 1,800 

洛钼控股集团向宁德时代集

团采购产品 
600 600 

洛钼控股集团向宁德时代集

团支付的与预付款相关的利

息 

120 110 

2、定价原则：各方同意，买方采购的每批产品的价格将根据市

场化定价原则厘定，惟可进行若干调整，主要涉及资金成本、基本价

格系数厘定、水份含量、金属含量百分比及金属杂质元素含量。经双

方公平合理协商后确定，以确保公平合理及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关于利率，若收取大额预付款支付利息，利率参考美债收益率、

利率掉期固定利率，按照同期限的美债收益率加不超过 2%之基准计

算，并由合同双方综合考虑各自融资成本、及结合美联储利率走势观

点等因素，经友好协商后拟定。 

3、截至公告日，本协议尚未签署，公司将根据业务进展需求，

由被授权人士在上述授权额度内完成签署，自协议双方依据其各自公

司章程或组织宪章或类似文件以及适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分别取

得各自所需之授权或批准之日起生效，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期

限不超过两年。 

（三）公司与关联附属子公司香港KFM控股有限公司、CMOC 

Kisanfu Mining S.A.R.L拟签署《商品购销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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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交易内容： 

根据业务需求，洛阳钼业集团与 KFM集团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2 个年度内拟进行交易类别及年度上限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年度上限（百万美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年度上限（百万美元） 

洛阳钼业集团向 KFM

集团采购的产品 
1,600 2,400 

洛阳钼业集团向 KFM

集团提供的设备、材料

及相关服务等 

400 400 

KFM集团向洛阳钼业集

团支付的与预付款有关

的利息 

25 45 

2、定价原则：各方同意，买方采购的每批产品的价格将根据市

场化定价原则厘定，惟可进行若干调整，主要涉及资金成本、基本价

格系数厘定、水份含量、金属含量百分比及金属杂质元素含量。经双

方公平合理协商后确定，以确保公平合理及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根

据设备及材料市场售价、实际品质情况，及交货方式等因素应增减相

关物流环节费用，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如无可比较市场价格，则应

按照合理成本加上合理利润的原则确定，经双方公平合理协商后确定

协议价格。以确保以上交易有关价格公平合理及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关于利率，若支付大额预付款收取利息，利率将主要基于美元担

保隔夜融资利率与公司从第三方金融机构获得的中长期贷款利率加 2%

至 6%之基准计算，并由合同方综合考虑刚果(金)当地法规要求与融

资成本、存款资金收益，并结合美联储利率走势观点等因素，经友好

协商后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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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至公告日，本协议尚未签署，公司将根据业务进展需求，

由被授权人士在上述授权额度内完成签署，自协议双方依据其各自公

司章程或组织宪章或类似文件以及适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分别取

得各自所需之授权或批准之日起生效，至2024年12月31日止，期限不

超过两年。 

四、持续关联/连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认为，与鸿商集团订立上述框架协议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能

够确保公司业务的稳定开展，同时满足公司内部机构重整和业务布局

的需要，有助于一定程度上减少不必要的额外行政开支。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向鸿商集团及其附属公司承租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系日常经营

所需，必要、持续且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

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且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

依赖。 

公司认为，洛钼控股集团与宁德时代集团、洛阳钼业集团与 KFM

集团的持续关联/连交易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能够确保公司业务的稳

定开展，保持较为稳定的销售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市场波动风险，

有利于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公司拟定上述各项持续关联/连交易的

交易上限额度乃经参考过往年度的实际交易情况并考虑未来交易规

模及业务需求而制定，符合公司业务的实际情况。 

上述持续关联/连交易将会遵循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

原则，参照市场价格商定、公允、合理定价交易价格。上述持续关联

/连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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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五、协议生效条件 

相关协议须经双方依据其各自公司章程或组织宪章或类似文件

以及适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分别取得各自所需之授权或批准后生

效。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